 

附件1
广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2016年

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依据桂政发〔2016〕37号文件整理，共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实施主体
	处理决定

	48
	专科以下（含专科）教育机构聘请外国专家单位资格认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0〕21号）、《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自治区外国专家局
	国发〔2016〕9号文件决定取消高等专科以下教育机构及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以外的企业聘请外国专家单位资格认可，国发〔2016〕10号文件决定取消聘请外国专家单位资格认可，我区不再实施。


 
